
- 1 -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
江  苏  海  事  局  
江  苏  省  公  安  厅  
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 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

 

苏交海〔2018〕11号 

 

 

省交通运输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

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监管的指导意见 
 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环保局、城管局、建设局、水务

局，江苏海事局各分支局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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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《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有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和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通知》

（苏政传发〔2016〕168 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打击和

遏制我省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的通知》（苏政

传发〔2018〕97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长江经济

带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运输环节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交

办规划函〔2018〕372 号）等有关文件的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

全省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监管提出以下意见。 

  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  建立完善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监管联动机制，督促企业落实主

体责任，加强交通运输、海事、公安、环保、住建（城管）等多

部门联动监管，重点加强对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环节的监管，依法

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运输固体废物的行为，构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

长效机制，保障全省生态环境安全。 

    二、基本要求 

本意见所指固体废物主要包括：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城镇

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、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。 

交通运输和海事部门加强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环节的监管，加

强固体废物运输船舶日常检查，严控固体废物水上非法转运，对

船闸、码头等重点区域加强监督管理。 



- 3 - 

公安部门加强对非法倾倒、转移、偷埋、处置固体废物犯罪

行为的侦查侦办。 

    环保部门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管，负

责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。 

    城管部门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移出地和接

受地有关转运手续的核实工作；住建（水务）部门负责城镇生活

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的监督管理。 

    通过水路运输固体废物的托运单位及承运单位应当遵守国家

和本省有关固体废物运输管理规定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各环节可

追踪溯源和防止污染环境。跨省转移固体废物贮存或处置以及转

移危险废物的，要经省级环保部门批准，持有产生单位与接收单

位签订的合同并能提供接收单位具备处理能力的证明文件。跨省

转移危险废物的，要经省级环保部门批准，并按规定填写危险废

物转移联单；省内转移危险废物的，要按规定执行危险废物转移

电子联单制度。 

    三、加强固体废物水上运输安全监管 

    （一）严把资质审核关 

交通运输部门加强水路危险废物运输环节监管，明确要求承

运单位、码头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、船舶具备有效的适装证书。 

    交通运输和海事部门要明确要求船员持有相应的适任证书，

明确要求运输危险废物船舶按规定办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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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，督促承运单位按相关规定建立、实施和保持安全与防污染

管理体系（制度）。 

环保部门严把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关，涉及转移危险废物

或者固体废物出省贮存、处置的单位应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。 

    （二）强化现场监督检查 

1．加强巡航检查。交通运输和海事部门应加强对水上运输、

转移固体废物船舶的巡航检查，重点加大对省界、市界航道、通

江口门、船闸、装卸作业码头、水上移动加油站点水域的巡航频

率和检查力度，并做好台账记录。对异常封舱或者货物存在异味

的船舶可实施检查，检查其是否按规定实施了船舶进出港报告，

是否具备船舶检验证书、船员适任证书和船舶营业运输证，所属

水路运输单位是否取得运输许可证并在许可范围从事运输。 

    2．加强过闸船舶的监督检查。交通运输部门应加大过闸固体

废物运输船舶检查力度，检查过闸船舶是否谎报、瞒报运输固体

废物。 

    3．加强码头的监督检查。交通运输部门应加大港口码头的检

查力度，检查是否超越经营范围从事固体废物贮存、装卸、驳运

等经营活动。 

    （三）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

充分利用群众举报、巡航、排查移交等渠道，及时发现情报

线索。相关部门在接到有关水上非法运输固体废物的举报后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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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对水上非法运输固体废物的船舶进行检查、核实。 

交通运输和海事部门对持有合法手续的固体废物运输船舶，

应当加强对其航行、停泊、作业行为的监管工作；对涉嫌非法水

路运输固体废物的船舶，可要求船舶停靠指定地点接受进一步检

查，并根据船舶载运固体废物的性质及时通报、移交相关部门处

理（推荐格式见附件 1），相关部门接到交通运输或海事部门通

报后，应立即派人赶往现场进行核实，并在 24小时内反馈货物信

息，24小时内无法反馈准确货物信息的，应与交通运输或海事部

门沟通，确定反馈时间：疑似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或城镇生活污

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应及时通报当地住建（城管）部

门予以鉴定，涉及非法运输的分别由相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

处罚，并共同做好后续运输监管工作；疑似工业固体废物、危险

废物或不能确定固体废物性质的应及时通报当地环保部门协同调

查。发现船舶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，交通运输和海事部门除依规

进行行政处罚外，还应及时通报公安和环保等部门并协助调查。 

    交通运输部门可对疑似非法运输固体废物的船舶暂缓办理过

闸手续或暂停装卸作业，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；同时配合有关部

门做好过境固体废物运输船舶协查工作，接到通报后，对协查船

舶不予过闸登记，待相关部门处理后方可办理过闸手续。 

    四、保障措施 

    （一）建立协商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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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交通运输、海事、公安、环保和住建（城管）部门应建立固

体废物水上运输管理定期会商制度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协调解决工

作中遇到的问题，交流经验及时改进工作，形成多方联动、协同

共享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。各地根据部门设置实际情况应指定

对接人负责具体联系工作，并标注联系传真（省级对接人联系方

式见附件 2）。 

    （二）加强执法协作 

    各部门应加强执法协作，并保障运行经费，实现执法检查工

作常态化开展，共同做好固体废物水上运输监管工作，执法过程

中发现固体废物处理涉嫌环境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进行侦

办。 

    （三）强化信息管理 

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，

建立健全交通运输、环保等多部门信息共享机制。 

    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 

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通过网络媒体、宣传挂图等多种形

式，加大对固体废物水上运输污染防治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，使

固体废物运输单位和广大船员知晓违法运输和倾倒固体废物的危

害以及需承担的法律责任，自觉抵制非法运输固体废物行为。 

 

附件：1．疑似非法固废运输船检查情况通报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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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．省级对接人联系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江苏海事局        江苏省公安厅 

 

 

 

 

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          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23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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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疑似非法固废运输船检查情况通报单 

编号：20180*00* 

主送单位：（对接人单位，根据联系方式发送传真） 

固废运输船检查情况 

船名  

检查时间  

检查地点  

现停靠地点  

检查单位  

检查概况  

（交通运输/海事部门单位名称）通报情况及意见 

交通运输/海事部

门意见 

该船舶疑似非法水路运输（固体废物种类）。请贵单位自接

到情况通报之日起         小时内协同调查。 

 单位（签章）： 

  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
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联系人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传真： 

 

环保、住建（城管）等相关部门反馈意见 

    经查，该船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（签章）:  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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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省级对接人联系方式 

 

省交通运输厅邱效祝 

电话：025-84329445，传真：025-84200204； 

 

江苏海事局祝秋宏  

电话：025-83520222，传真：025-83279613； 

 

省公安厅毛春山 

电话：025-83525567，传真：025-83525580； 

 

省环保厅李颖青 

电话：025-58527393，传真：025-58527359； 

 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陈昌青 

电话：025-51868560，传真：025-5186856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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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、港口局、航道局、省地 

方海事局，江苏海事局危防处，省公安厅食药环总队，省环保 

厅固管中心，省住建厅城管局、城建处。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7月23日印发 


